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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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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查验场地及业务技术设施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口岸查验场地建设的总体建设要求、业务技术设施通用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公路口岸及航空口岸相关单位或企业（经营单位）开展口岸查验场地规划、建设

及运营管理，不适用于水运、铁路口岸。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712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环境治理 鼠类

建标 185 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口岸查验场地 examination site at ports of entry

由相关单位或企业（经营单位）负责经营管理，承担口岸监管货物进出，用于对货物实施口岸检查

的场地。

3.2

前置拦截作业区 port front-loaded interception operation area

口岸查验场地中前置拦截区，包括车体及轮胎消毒场所、核生化监测处置场所、指定检疫车位、指

定检疫廊桥或指定检疫机位、指定检疫轨道等。

3.3

查验作业区 port examination operation area

口岸查验场地中的查验功能区，以查验为主，配套设置必要的查验区、检测区、暂存区等。

3.4

检疫处理区 port quarantine processing area

口岸查验场地中的检疫处理功能区，该功能区以检疫处理和卫生处理为主，配套设置必要的查验区、

存放区等。

4 口岸查验场地总体建设要求

4.1 建设内容

口岸查验场地建设选址与规划布局应按照建标 185号执行，建设内容包括封闭及卡口设置、场地设

置、场所用房、信息化管理系统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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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封闭及卡口设置

口岸查验场地封闭及卡口设置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独立的封闭区域，设立高度不低于 2.5 米的隔离围网（墙）。对场地周围具备山体、河、

海等天然屏障条件的可不设置隔离围网（墙）。对因机械吊装、履带运输、铁路轨道等因素

无法实现完全封闭的场地，相应区域可以调整封闭设置；

b) 根据口岸场地条件及监管部门要求口岸场地条件和口岸监管部门监管需要建立通道出入卡口，

配置符合口岸监管部门监管要求的卡口控制系统和设备，并且与口岸监管部门联网，具备条

件的公路口岸，可建设一站式（口岸监管部门、其他查验单位联合查验）联合查验卡口。

4.3 场地设置

场地设置要求见表1。

表 1 场地设置要求

一级指标 指标要求

作业区 包含前置拦截作业区、查验作业区、检疫处理区

临时停靠场地 根据口岸场地条件和场内作业需要，设置进出境运输工具临时停靠场地

存储场地 具有储存或者装卸、集拼、暂时存放、暂不予放行监管货物的仓库或场地，配备相应设施，并且设

置明显区分标识

施解封区域 根据口岸查验需要，设置运输工具、集装箱施解封区域

区域标识 设置符合口岸监管部门要求的功能区域，设置区域标识牌，并且标识场内的通行、分流路线

查验设施 根据口岸监管部门需要，预留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辐射探测设备等所需的场地和设施，自行

安装且供口岸监管部门使用的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及辐射探测设备等应与口岸监管部门联网

场地平整 地面平整、硬化，无病媒生物孳生地，场地及周围环境应符合GB/T 31712的相关要求

4.4 场所用房设置

场所用房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根据口岸查验作业需要，提供采样室、样品室、病媒生物及有害生物初筛鉴定室等技术用房，

以及更衣室、工具室等配套设施，满足开展感官检验、取制样品、初筛鉴定及标本存放、留

样存放、药品与器械存储等作业要求。提供检疫查验、卫生监督、卫生处理技术用房及配套

设施，满足开展医学排查、隔离留验、传染病快速监测、卫生监督采样检测、病媒生物监测

与控制等作业要求；

b) 提供具备网络通讯、取暖降温、休息卫生等条件的口岸查验作业备勤、办公场所。

4.5 信息化管理系统配置

信息化管理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建立与监管部门联网的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接收监管部门相关指令信息，并按照监管要求

实现货物进场、出场、存储状态等电子数据的传送、交换；

b) 口岸自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向监管部门开放有关功能的授权；

c) 建立符合口岸监管部门网络安全要求的机房或机柜，并且建立满足对运输工具登临检查、货

物查验、场所巡查等工作要求的无线网络。

5 口岸查验场地业务技术设施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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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前置拦截作业区设置

口岸应设置前置拦截作业区，主要功能是对涉及安全准入等需进行拦截处置的进境货物、物品、运

输工具、人员实施前置预防性检疫处理、前置辐射探测、先期机检等探测和处置作业。前置拦截作业区

设置要求见表2。

表 2 前置拦截作业区设置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功能区域设置 登临检疫/检查区 基于指定车位，配备口岸监管部门实施登临检疫/检查、防爆、核生化监测、卫生

监督、病媒监测、反恐的设施及安全防护设备，配套相应技术用房

核生化处置区 宜设置用于发现有核辐射异常、有害生化因子的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及发现

危化品包装破损的隔离处置区/车位，配备满足相应作业要求设施及人员防护设备，

配套相关技术用房

先期作业机检区 预留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辐射探测设备所需的场地，自行安装且供口岸监管

部门使用的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辐射探测设备与口岸监管部门联网

人工检查作业区 设置满足集装箱/箱式货车承载货物等查验作业要求的场地，配备实施查验、安全

防护的设备以及相应的专业操作人员

检疫处理区/车位 用于对发现染疫嫌疑或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等进行检疫处

理，配备消毒、除虫、除污和废弃物处理设施，配套相关技术用房

暂存区（库） 设置满足存放暂不予放行、待进一步检验检查货物的仓库或场地

健康申报核验区 宜设置司乘人员健康申报核验场地，配备健康申报、测温、核验等设施设备

卡口设置 — 见4.2

场所用房 — 见4.4

信息化系统设置 — 见4.5

供电设置 — 配备供电及应急供电设施，满足查验作业照明、视频监控、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

统、辐射探测设备等的供电要求

照明设备 — 配备照明设备，保障查验人员能对货物的铭牌、标识及状态进行清晰识别，并满

足对查验过程实施全程视频监控和清晰录证的照明要求

5.2 查验作业区设置

口岸应设置查验作业区，主要功能是对出入境货物、物品、运输工具、人员实施查验、检验和检疫。

查验作业区设置要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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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查验作业区设置要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集装箱/箱式货车承

载货物查验区

查验区 查验场地是相对独立封闭的平台或者有顶棚覆盖的平整场地，配备防控鼠类设

施。用于集装箱/箱式货车承载的固体废物、大宗散货查验的场地，其作业平台

或者顶棚可根据实际查验作业特点予以调整

作业区域划分 查验场地便于集装箱/厢式货车停靠，每个停靠点对应一个实施查验作业的区

域，宽度应保证集装箱/箱式货车靠泊后开箱及掏箱，划线区分并按顺序编号，

相邻作业区域间隔不少于1米。集装箱/箱式货车承载货物查验区场地设置图示见

附录A

查验场地面积 查验场地面积满足查验作业需求，实施查验作业的区域满足整箱货物掏箱摆放

的要求

查验设施 预留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辐射探测设备、磅秤、查验工具柜等设备的放

置区域，有条件的查验场地可设置远程查验，配备满足远程查验设施设备

口岸客车查验区 查验区 设置满足口岸监管部门对车辆及车载物品检查作业要求的场地，配备口岸监管

部门实施查验、安全防护的设备以及相应的专业操作人员

车辆退车（回程）通

道

设置功能完备的场内车辆退车（回程）通道

查验设施 预留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辐射探测设备等所需的场地和设施，自行安装

且供监管部门使用的及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辐射探测设备等与监管部门联

网

检疫处理区 设置必要的检疫处理区

进口汽车查验区 查验区 进口汽车检验的工作区域分为候检区、检测区、合格停放区、不合格停放区等

区域，不同的区域设立相应的标识，各区域规划布局适应汽车整车进口检验工作

流程及技术条件，并配套监管仓库等设施

检测区 满足汽车检测相应技术条件

暂存区 暂存区的面积与检测业务量相适应，不应与试车道路和行车道路等设施共用

汽车整车监管仓库 独立设置用于存放需实施退运、销毁、扣押以及待进一步检验的汽车整车监管

仓库

查验设施 具有实施检验检测一体化的电子检验软硬件条件；提供满足现场查验业务用

房、办公设备、交通工具和必要的附属设施

车位 候检区宜不少于10个车位；合格停放区宜不少于10个车位；不合格停放区宜不

少于30个车位，且不合格停放区域相对独立

普通食品查验区 查验区 1.查验场周边3公里范围内不应有畜禽等动物养殖场、屠宰加工厂、兽医院、

动物交易市场等动物疫病传播高风险场所，周围50米内不应有有害气体、烟尘、

粉尘、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扩散性污染源，查验场区所在沿边口岸毗邻的境外地区

不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的一类动物疫病的疫区

2.在查验区的下风位置，建有废弃物暂存设施，相对封闭且不易泄露，同时便

于清洗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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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查验作业区设置要求（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查验设施 1.查验平台相对封闭，配备遮盖封闭设施，墙体材料及建造满足安全、保温要

求。顶部结构采用防水性能好、有利排水的材料或者构件建设，一般设置不小于

2%的采光带。地面平整、坚固、耐磨、防滑，用耐腐蚀的无毒材料修建，不渗水、

不积水、无裂缝、易于清洗消毒并保持清洁，地面排水的坡度为1%—2％。查验

平台设立固定的货物包装、标签、标识整改区域，并与其他区域相对隔离

2.配置移动查验工作台及查验工具，满足对食品查验作业需求

3.技术用房配备满足无菌采样要求的采样室，采样室设置取制样工作台，配置

采样用切割机、分样器等采样工具

4.采样室内单独设置无菌取样间，配备无菌取样设施、设备；配备空气消毒、

产品外包装消毒等设备；配置样品分区存放设施；设置工作台

5.室内空调，室内温度保持夏季22℃—26℃，冬季16℃—24℃，室内相对湿度

保持夏季40%—80%，冬季30%—60%

进口冷链食品查验

区

查验区 满足普通食品查验区要求，设置在进境口岸监管区，交通运输便利，并具备方

便搬运的运作空间，库容量具备一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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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查验作业区设置要求（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查验设施 1.查验平台配备有制冷设备及自动温控设施，温度控制在12℃以下，设有温度

自动记录装置，平台靠近门洞处应配备非水银温度计，并应经过校准。紧邻查验

平台应建有储存冷库

2.查验平台和技术用房建新风系统，能有效净化有害异味气体，满足整体作业

环境需求。新风系统由送风系统和排风系统组成，可实现室内正压或负压状态并

可调节，防止外界污染物与查验产品交叉污染，疫情应急处置时保持负压状态

3.冰鲜水产品查验区域还应设置便于去冰水和加冰的设施。冰鲜产品查验区域

和技术用房可设于冷藏库内

4.肠衣产品查验区域与其他产品查验区域隔离，区域内设置便于冷冻肠衣解冻

且便于清洗消毒的水槽，同时配备盛放肠衣产品的耐高盐腐蚀的容器以及对容器

防疫消毒的设施设备

5.技术用房原则上紧邻查验平台，按照工作流程合理设置，能保障人流和物流

完全分开，地面和墙面便于清洗消毒

6.技术用房至少包括样品预处理室、感官检验室、采样室、样品存储室、防疫

应急处置室、应急设备存放室、药械存放室、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室、信息设备机

房或具有集合以上功能的房间。设有与技术用房相连接的更衣室、卫生间，设施

和布局不应对产品造成污染。用于肠衣等高盐食品检验检疫的设施设备必须能够

耐受盐的腐蚀

7. 配备供水装置，设置带有水槽的工作台，配备药剂存储柜、工具柜及防护

设备存放柜，配备消毒喷洒设施，满足查验过程对作业场地防疫消毒和紧急防疫

处置的需求

8. 冷链食品采样室设置带有水槽的取制样工作台，配备锯骨机等设备。配备

样品暂存、留样存放用房

9. 根据产品性质分区存放，配置冷冻冰柜、冷藏冰箱等样品存放设施

10.用于对查验废弃物品的无害化处理，设置带有水槽的工作台，配置大型高

压灭菌锅等无害化处理设备

11.冷库区域周围无污染，符合环保要求，路面平整、不积水且无裸露的地面

12.冷库内地面用防滑、坚固、不透水、耐腐蚀的无毒材料修建，地面平坦、

无积水并保持清洁；墙壁、天花板使用无毒、浅色、防水、防霉、不脱落、易于

清洗的材料修建；库房密封，有防虫、防鼠、防霉设施

13.冷链食品储存库按存储温度分为冷藏库和冷冻库，冷冻库库房温度达到

-18℃以下；冷藏库库房温度达到4℃以下，有特殊温度要求的还设立特殊的存储

场所

14.冷库内保持无污垢、无异味，环境卫生整洁，布局合理，不应存放有碍卫

生的物品，保持过道整洁，不准放置障碍物品；不同种类产品应分库存放，防止

串味和交叉污染；库房应定期消毒，定期除霜

15.冷库设有温度自动记录装置，库内配备非水银温度计，并经过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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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查验作业区设置要求（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

查验区

查验区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查验区设立在口岸监管区范围内，具备防风防雨的查验场

地、采样场所及检疫处理等配套设施设备

查验设施 1.查验场地面积与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数量、批次相适应

2.温度、光照、通风应满足进境食用水生动物现场查验的要求

3.采样场所配置采样工作台、消毒池以及必要的临床检查和采样工器具，如：

解剖工具、不锈钢盘、手套、照相机、充氧设备、消毒设施设备、冷藏冰箱、保

温送样箱、冰袋等

4.配置必要的查验设备，如：铲车、操作台、通风设备、防疫消毒设施、木包

装拆卸和取样工具等

5.配置必要的防疫消毒药剂、器械及存放设施，具有经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防

疫消毒人员

6.供排水、供电、照明、安全防护、防虫防鼠设施齐全

7.具备死亡水生动物的暂存场所和相配套的设施设备

8.扣检场设在查验区所在地口岸监管部门管辖区域内

9.扣检场周边卫生环境良好，与周围物理隔离，无污染源；具备供水、供电条

件，满足扣检查验要求

10.扣检场存放池数量、容量应满足扣检需求。存放池独立供排水、标识清楚，

具有供氧、调温、调节盐度等水生动物生存条件，并采取有效的防逃逸措施。具

备对食用水生动物应分区、分池存放的条件；各区、池内使用的工具器具应清晰

标识并区分

进境水果查验区 查验区 1.进境水果查验区设立在口岸监管区范围内，布局、面积、物流运输满足进境

水果查验需求，各区域布局、面积、环境、光线满足进境水果需求，周边5公里

范围内没有果园

2.水果由集装箱、箱式货车装运的，建设满足水果现场查验的专用平台

查验设施 1.开箱查验现场配备防止有害生物逃逸的设施，以确保开箱查验环境相对封闭

2.配置满足水果检验检疫需要的掏箱装卸设备，如叉车、掏箱工具、木包装拆

卸取样工具、衡器等设备

3.配置集中收集破果、烂果的密闭设施设备

4.配置必要的水果检疫工具及器材、有害生物鉴定仪器设备、必要的检疫处理

药剂及器械，具有远离生活、办公区域的检疫处理药械存放库房，并能确保其安

全

5.查验现场设有查验室、初筛鉴定室、样品存放室等配套设施。初筛鉴定室应

明确划分养虫观察或生物安全饲养的功能区域

6.具备满足水果除害处理需求的熏蒸库或冷处理库，或其他经口岸监管部门认

可的检疫处理设施

外来有害生物监测

设施
配置外来有害生物监测设施和标本采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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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查验作业区设置要求（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进境木材查验区 查验区 1.进境木材（主要包括已经境外检疫处理的原木、板材等）查验区设立在口岸

监管区范围内

2.区域布局合理，实施封闭管理，与居民区保持安全距离，500米以上

3.周围1000米以内无成片树林，尤其是无适宜林木有害生物定殖的寄主植物

4.木材堆存及查验场地地面平整；木材处理场地硬化，无可见缝隙。供电供水、

排水、消防设施齐全

查验设施 1.按照功能设置配备木材检疫堆存及查验场地、木材检疫处理场地、下脚料存

放场地等，场地区域划分清晰，并有醒目的区域标识及堆场管理、防疫制度标识

2.配备进境木材检疫查验设施，包括木材现场查验设施和取样设备。通过集装

箱或者汽车、火车装运的还应配备开箱、掏箱和落地查验必需的机械设备

3.配备进境木材防疫设施，包括防疫处理药品、药械和疫情监测设备等

4.配备与木材进口量相适应的熏蒸处理、热处理或者其他检疫处理方式的设施

设备

外来有害生物监

测设施
配置外来有害生物监测设施和标本采集工具

进境粮食查验区 查验区 1.进境粮食查验区设立在口岸监管区范围内，区域布局合理，与外界及生活区

相对隔离，周边1公里范围内没有种植与进境粮食种类相同的粮食作物

2.具备进境粮食固定的靠泊接卸区域，陆运口岸接卸能力与粮食进境量相适应

查验设施 1.配备开箱、掏箱和落地查验必需的防疫隔离场所及机械设备

2.具备装卸粮食的密闭、防撒漏运输工具和撒漏物收集清理存放的设施及设备，

如挡防漏布、吸尘车等。如使用车辆运输的，装卸场所出入口应配备对车体进行

清洁的专用设施

外来有害生物监

测设施
配置外来有害生物监测设施和标本采集工具

进境种苗查验区 查验区 1.进境种苗查验区应设立在口岸监管区范围内，查验场地固定，布局、面积、

环境、光线满足进境种苗现场查验需求

2.种苗由集装箱、箱式货车装运的，应建有满足种苗现场查验的专用平台

查验设施 1.开箱查验现场配备防止有害生物逃逸的设施，以确保开箱查验环境相对封闭

2.配置满足种苗检验检疫需要的查验设施和取样设备

3.具备固定的除害处理场地、处理设施，配有常用的药剂、器械及其贮藏场所

外来有害生物监

测设施
配置外来有害生物监测设施和标本采集工具

供港澳鲜活产品查

验区

查验区 1.供港澳鲜活产品查验区应设立在口岸监管区范围内，查验场应为相对独立的

专用区域，与外界隔离

2.查验场布局、面积、环境、光线、物流等应满足相关产品的查验需求

查验设施 场所设置接卸、储存、查验、处理等功能区域，配备满足货物装卸、场内运输、

暂时存放、除害处理等相关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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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查验作业区设置要求（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要求

卫生检疫查验区 查验区 1.卫生检疫查验区（适用于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

殊物品的检疫监督管理，不包括进出境尸体骸骨检疫查验区）应设立在口岸监管

区范围内

2.布局合理，具备符合低温、生物安全控制要求的查验场地、采样场所、检疫

处理配套设施设备及办公场所

3.规划设计与特殊物品品种、数量、体积、风险等级相适应，符合生物安全的

防护要求，满足特殊物品查验中可能发生的破损、渗漏、外泄导致的生物安全应

急处置设施设备要求

4.配置独立查验区域，查验区包括普通查验区、冷链查验区

查验设施 1.普通查验区（无特殊环境要求的低风险特殊物品查验作业）应独立设置，并

满足整箱特殊物品掏箱摆放的要求；设置防止病媒生物逃逸、防止生物有害因子

扩散及防止其他检疫风险扩散的检疫缓冲地带，用于发现病媒生物以及其他检疫

风险时做紧急处理

2.冷链查验区（需低温环境的低风险特殊物品的查验和高风险特殊物品包装的

表观查验作业）应与其他区域物理隔离，独立封闭，有遮光设备。保持无污垢、

无异味，环境卫生整洁，满足防止病媒生物、有害生物逃逸和其他检疫风险扩散

要求，在对接库门上安装风帘。配备制冷设备，应保证查验区域温度控制在2-8℃

内。应设有温度自动记录装置，并应经过符合资质的计量部门予以校准并在有效

期内。查验特殊物品有特殊温控要求，可单独设置与其他查验位物理隔离、封闭

的查验位

3.具备必要的检疫处置场地。配备独立的清洗、消毒设施，废弃物集中收集装

置

4.查验场地配备红外低温检测设备，对含有病原微生物、毒素的特殊物品应提

供独立存放区域，粘贴生物安全警示标识，与人流量大的区域保持相对隔离，并

设置相应物理屏障，限制人员进出，避免意外泄漏后造成的污染和人员伤害。满

足特殊物品运输工具的临时停放要求

5.进境口岸查验现场不具备查验特殊物品所需安全防护条件的，特殊物品运送

到符合生物安全等级条件的指定场所由口岸监管部门实施查验

6.具备检疫处理场地、设备、设施，满足检疫处理药物、器械、设备的保存条

件

7.可提供生物安全等级相匹配的采样室。配置生物安全柜、生物安全运输箱等，

满足开展采样、制样、包装送样等作业要求

卡口设置 — 见4.2

场所用房 — 见4.4

信息化系统设置 — 见4.5

供电设置 — 配备供电及应急供电设施，满足查验作业照明、视频监控、货物/车辆辐射检

查系统、辐射探测设备等的供电要求

照明设备 — 配备照明设备，保障查验人员能对货物的铭牌、标识及状态进行清晰识别，并

满足对查验过程实施全程视频监控和清晰录证的照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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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检疫处理区设置

口岸应设置封闭的出入境货物检疫处理区，主要功能是对出入境货物、集装箱进行检疫处理（包括

熏蒸、消毒、热处理、除鼠、除虫等）。检疫处理区设置要求见表4。

表 4 检疫处理区设置要求

一级指标 指标要求

作业区 出入境货物检疫处理区位于口岸货场办公、生活区的下风方向，相隔距离不少于50米

面积 面积与口岸出入境货物吞吐量匹配

业务设施 1.设有污水处理及排放设施

2.设有检疫处理平台，位于出入境货物检疫处理区内，用于车载集装箱及货物的检疫处理业

务操作

3.设有熏蒸处理设施，位于出入境货物检疫处理区内，用于散货、木质包装等熏蒸处理；要

求密闭良好，容积适当，条件限制的可配置移动熏蒸处理设施

卡口设置 见4.2

场所用房 见4.4

信息化系统设置 见4.5

供电设置 配备供电及应急供电设施，满足检疫作业照明、视频监控、检查探测设备等的供电要求

照明设备 配备照明设备，保障对检疫处理视频监控和清晰录证的照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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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查验平台/场地设置示意图

A.1 单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平面图）

单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平面图）的参考示意图见图A.1。

图 A.1 单侧查平台/场地设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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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单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立面图）

单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立面图）的参考示意图见图A.2。

图 A.2 单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立面图）

A.3 双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平面图）

双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平面图）的参考示意图见图A.3。

图 A.3 双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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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双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立面图）

双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立面图）的参考示意图见图A.4。

图 A.4 双侧查验平台/场地设置（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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